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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生師比之我見 
邱碧凌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老師，我不會！老師，我要上

廁所！老師，我想媽媽……」，孩子們

的呼喚聲，這是幼兒園教室內每天為

聽到的聲音，而身為老師的我們必須

像快遞廣告中的名言：「使命必達」！

除了費盡心力照顧好每位孩子外，教

學上我們還需設計有趣、在地化、貼

近孩子們生活經驗的課程。 

「老師，我的小孩要吃藥、老師，

我的小孩不會擦屁股……」，家長的各

式各樣問題，我們都必須耐心的相互

溝通，及給予良好的建議！ 

「幼兒餐點表、事故傷害統計

表、加額補助款……」等，各種大大

小小的行政事務，任職於國小附設幼

兒園的老師們都需要自身處理，行政

業務量彷彿是個小型的國小。 

然而，國小附設幼兒園的人力不

像國小，有專職或兼任的行政老師，

我們每天除了要給予孩子們最高品質

的教學活動及保育工作外，還得處理

諸多的行政事務，而我們師生人數比

仍然維持在 1：15，這樣的比例及工作

量，老師似乎無法全心投入在教學工

作上，間接影響了孩子的受教權。故

筆者認為「降低幼兒園的生師比」是

當前迫切的議題！ 

 

二、各國幼兒園生師比之比教 

(一) 師生比之定義 

師生比是指教師與學生人數的比

例，通常都以每一位教師平均要教導

的學生人數為準。一般而言，理論上

教師所要教導的學生數越少，則每位

學生可得到的關注就越多。 

(二) 我國學前教育人員生師比之發展 

我國過去的學前教育分為托兒所

和幼稚園。在民國 44 年制訂的《托兒

所設置辦法》中規定：「二至四歲之幼

兒，每十三至十五人幼兒需置保育員

一名；四至六歲之幼兒，每十六至至

二十人名需置教師一名。」民國 70 年

的《幼稚教育法》則指出「幼稚園教

學每班兒童不得超過 30 人，且每班配

置二師」意即師生比 1:15。 至民國 104

年修訂《幼兒照顧及教育法》第十八

條明訂幼兒園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

兒，每班以十六人為限，且不得與其

他年齡幼兒混齡；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為限。但

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之幼兒

園，因區域內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

之人數稀少，致其招收人數無法單獨

成班者，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後，以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

學前幼兒進行混齡編班，每班以十五

人為限。故知，2-3 歲的生師比已下降

至 1：8，但 3-6 歲生師比於民國 70

年至今扔維持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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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國 3–6 歲幼兒園生師比之比   

較 

反觀國外的生師比呢？〈簡楚

瑛，2003〉曾提出，歐美澳各國間國

3-6 歲幼兒教育機構的生師比差異極

大，但芬蘭、瑞典、丹麥等國家皆低

於 1：15 甚至更低。亞洲國家中的日

本，根據張子嫻、曹純瓊（2012）曾

指出幼兒園生師比為 1：35，卻遠高於

我國。 

表 1  各國 3-6 歲幼兒園生師比 

國 家 生 師 比 

中華民國 1：15 

美國 1：10-1：20（各州不等） 

英國 1：8(遊戲團體) 

1：13(保育班) 

1：30（預收班） 

澳洲 1：10 

丹麥 1：6 

芬蘭 1：7 

瑞典 1：6 

日本 1：35(幼稚園) 

1：30(保育所–四歲以

上) 
資料來源：簡楚瑛(2003)  

          張子嫻、曹純瓊（2012） 

三、降低生師比之益處 

由上可知，我們發現各國的生師

比會因各國的國情及需求而有所不

同。筆者認為，我國因少子化的趨勢

家長越來越重視孩子們的個別性，我

們應當與時俱進，如同歐美國家調整  

3-6 歲的生師比，筆者也提出降低生師

比之益處如下： 

 

(一) 教學更深入，提升教學品質 

在公立幼兒園 3–6 歲的班級中師

生比過高，教師為了方便管理只能不

停地告訴孩子要做什麼、不能做什

麼，使得教學方式較封閉無法像歐美

國家讓孩子可以有較多開放及自由的

時間自由探索；若降低師生比教師在

課程安排上能較靈活，可因孩子的個

別差異改以分組教學的模式，以增進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與學生的互動的機

會，課程發展可較深入精緻。 

(二) 孩子更能被看見 

回憶起四、五十年代，每個家庭

孩子生得多，只要孩子們吃得飽、穿

得暖就夠了！而現今家長無論在孩子

們的學習或是照顧上都更加重視，對

處於學齡前階段的孩子是加倍呵護！

更是希望老師能把焦點放在自己的孩

子身上。但班級人數多，老師負擔教

學及保育的工作外，又需戰戰兢兢的

盯著較活潑好動的孩子，而比較沉默

的孩子就會被忽略！若能降低師生

比，孩子就更能被看見，老師可以更

仔細的照顧好每位孩子，給予需要幫

助、較沉默的孩子更多的協助。 

(三) 保障幼兒就學安全 

近日校園安全亮起紅燈，以往都

歸咎於個人疏忽，但從沒想過教保人

員的工作繁雜，如：幼兒午睡猝死問

題，教師中午常要忙於親師聯繫或是

處理行政業務等，過多的雜事的確會

造成一些疏失，過大的壓力及繁雜的

工作內容，也易造成老師情緒失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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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幼兒等情形，這些例子每年都在發

生；而年紀愈小的幼兒越容易發生意

外傷害，常常只是轉眼間就有孩子不

小心跌倒之類的事件。我想每位幼兒

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任何的閃失都

是家庭一輩子的傷痛，教師需背負著

孩子安全的責任，倘若 2 位老師照顧

20位幼兒絕對比照顧30位幼兒安全且

有保障。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瑞典幼兒園教師爆離職潮，也就

是因為政府擬將師生比提升，他們認

為，這樣的幼教環境對孩子並不好，

因此寧願選擇遠走他鄉。而看看我

國，也因幼兒園的師生比極高，幼教

師須背負沉重的壓力，所以許多幼教

系畢業的學生不願意從事幼教業。 

幼兒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之苗，我

們應該更加重視此階段孩子受教的權

利，況且此階段的孩子較懵懂無知更

需要老師仔細照顧，更加適合小班教

學的模式，改善師生比人數，誠乃根

本之道。 

(二) 建議 

綜合以上，為了讓學前教育階段

的孩子們能受到更好的照顧及安全的

學習環境，筆者給予建議如下： 

 

 

1. 建議公立國小附幼生師比逐年調

降至 1：10 

為了讓老師可以照顧好每位孩

子，並且提升幼兒園的教學品質走向

小班精緻化的教學模式，故我認為降

低師生比勢在必行，應將原有的師生

比 1：15 逐年調降至 1：10，讓家長可

以無後顧之憂願意送孩子上學，提升

幼兒階段的就學率。 

2. 增設助理教保員充實幼教人力 

年紀越小的孩子需要更多的人照

顧，若班級人數無法降低，可以改為

增加教室內教師的員額編制方式，

如：助理教保員、或是受過專業訓練

的保母等方式進班協助教師保育相關

工作，讓每位孩子等能受到妥善的照

顧。 

3. 減低行政業務，把教師還給孩子 

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應比照國小

或是私立幼兒園有專職行政的人員處

理行政業務，有效的減低行政業務

量，讓教師能將時間全心的投入在教

學及照顧孩子上，讓孩子享有應有的

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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